
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
1.目的
为防治危险废物的污染，保障人体健康，根据(固体度物污染环境防治法)及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。结合本厂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2.范围
本制度规定了我厂各级人员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相关责任。
本制度适用于危险废物的管理。
3.组织机构，联系方式及公开监督电话
危险废物领导小组，
组长：杜吉海    手机，13843991088
副组长：臧国君  手机：15143941677
组员：张立国 祖程程 张惠利 杜金良 刘彬 王鹏飞
[bookmark: _GoBack]公开监督电话：13843991088
4.职责：
4.1工厂经理的职责：
4.1.1工厂经理是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全面负责该项工作。4.1.2负责组织建立危险物相关管理制度，应急预案以及应急演练相关工作。
4.1.3组织制定年度危险废物管理计划。
4.1.4组织或参与调查处理危险废物污染纠纷和事故。
4.2车间主任的职责。
4.2.1协助工厂经理建立危险授物相关管理制度，应急预案以及应急演练相关工作。
4.2.2协助工厂经理制定年度危险废物管理计划。
4.2.3组织开展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的法制宣传教育。
4.2.4组织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工作。
4.2.5组织监督检查污染防治设施运行、维护、保养状况。
4.3总公司生产部职责。
4.3.1负责编制年度危险度物管理计划。
4.3.2负责危险废物中报登记工作。
4.3.3负责编制危险度物相关管理制度以及应急预案。
4.3.4负责制定应急演练计划，并组织开展相关工作。
4.3.5根据上级部门的要求统计危险废物相关数据，建立危险设物台账。
4.3.6负责对车间危险物相关工作进行监督检查，包括污染物防治设施，标识牌，危险度物运输环节以及危险废物相关记录的填写情况。
4.3.7负责与上级环保部门及上级公司相关部门沟通，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开展相应工作。
4.3.8参与调查处理危险度物污染纠纷和事故。
4.4综合办公室的职责。
4.4.1负责编制危险度物培训计划。
4.4.2负责危险废物相关的宣传培训工作。
4.5各车间的职责。
4.5.1负责污染物防治设施运行、维护、保养。
4.5.2负责在危险废物的产生、存储场所设立危险废物标识牌。
4.5.3按照要求认真填写危险废物管理记录。
4.5.4负责危险废物场内转移环节的控制。
4.5.5按要求开展应急演练工作。
4.5.6参加危险废物培训。




